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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續議事項

(立法會CB(2)2226/98-99(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

關於參考文件第 6及 7段，主席表示議員在上次
會議席上要求政府當局研究在獲授權槍械導師督導下於

射擊會使用火器的安排，可否擴大至同時處理在影視製

作中使用改裝火器的事宜。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

政府當局將於下次會議就此事向法案委員會作出匯報。

對改裝火器作出檢驗

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仍然認為

有真正需要定期檢驗改裝火器，以確保使用者及附近其

他人士的安全。

政府當局

3. 為減少對業內人士造成的不便，楊孝華議員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派出警務處軍械法證科的法證專家

前往槍械經營人的店舖檢驗改裝火器，尤其是擁有大量

改裝火器的槍械經營人。馬逢國議員補充，據他所知，

香港只有 4名供應改裝火器的槍械經營人。保安局首席助
理局長表示，採取上述做法有實際困難，因為軍械法證

科須借助裝置於該科辦公室的特別儀器進行檢驗。警司

(牌照 )表示，警方會與有關的槍械經營人進行討論，研究
把改裝火器分批送交軍械法證科檢驗的可行性。主席要

求政府當局考慮議員的建議。

4. 馬逢國議員表示，槍械經營人曾指出，政府當

局把改裝火器還原為真正火器的複雜程度大為簡單化。

倘規管改裝火器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改裝火器不會被還原

為真正火器，政府當局可考慮採取其他措施，以減低對

業內人士造成的不便。主席認為在確保公眾安全及對業

內人士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之間，應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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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警司 (牌照 )表示，每支改裝火器須每隔兩年進行
一次檢驗的建議，是為了確保對火器作出的改裝不會因

正常損耗而變成無效，以及改裝火器未經還原為真正火

器。軍械法證科在進行檢驗時會把改裝火器分解，並按

照改裝火器在首次使用前送交軍械法證科檢驗時所作紀

錄，檢查有關火器的零件。此外，軍械法證科亦會在其

射擊場內檢驗改裝火器在發射時的安全程度。

6. 然而，馬逢國議員指出，政府當局對電視／電

影業採取的政策有欠公允，因為其他行業所使用的機器

／儀器無需接受強制性的定期檢驗。警司 (牌照 )回應時表
示，工業界在使用儀器及工具方面的安全問題須受到勞

工處的規管，因為該等儀器及工具均配備安全裝置。因

此，因疏忽而導政不當使用該等儀器及工具的可能性頗

低。可是，改裝火器只配備有限的安全裝置。此外，由

於使用改裝火器作影視拍攝用途的場地並不僅限於認可

的射擊場，因此發生意外的機會亦較大。

7. 為紓解對於軍械法證科需要極長時間檢驗一支

改裝火器的疑慮，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警方會訂

定在一個星期內完成改裝火器檢驗工作的服務承諾。馬

逢國議員對於此舉是否有效表示懷疑，因為槍械經營人

管有的改裝火器數目超過 1 000支，軍械法證科實際上需
要接近兩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現時使用中的所有改裝火

器的檢驗工作。

8.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答稱，過往經驗顯示，對

火器進行的改裝可能會因為火器的正常損耗、使用不當

或欠缺保養而變成無效。至於服務承諾，保安局首席助

理局長向議員保證，軍械法證科會增加人手，務求達到

服務承諾所訂目標。警司 (牌照 )回應主席就軍械法證科人
手狀況提出的查詢時表示，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

後，當局會增派一名彈械官往軍械法證科，處理有所增

加的火器檢驗工作。他有信心達到服務承諾所訂目標。

警司 (牌照 )補充，有關的服務目標並不表示軍械法證科在
一個星期內只能完成一支改裝火器的檢驗工作。軍械法

證科平均需時約 60分鐘完成一支改裝火器的檢驗工作。
訂定服務目標的目的，是希望完成在同一時間提交的整

批改裝火器的檢驗工作。

9. 程介南議員指出，若警方訂定服務承諾的用意

是涵蓋一批改裝火器的檢驗工作，在服務承諾中指明檢

驗一支改裝火器所需的時間，便帶有誤導成分。程議員

質疑如槍械經營人在同一時間提交大量改裝火器以供檢

驗，軍械法證科可否達到有關的服務目標。警務處助理

處長 (支援 )表示，以槍械經營人的運作需要而論，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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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能一次過提交大量改裝火器供軍械法證科檢驗。他

相信槍械經營人只會在開始時提交數量較大的改裝火器

予當局檢驗。

10. 主席認為檢驗改裝火器的擬議安排合理。馬逢

國議員表示，警方不應抹煞槍械經營人在同一時間把大

量改裝火器送交當局檢驗的可能性。如槍械經營人須經

常把改裝火器運送往軍械法證科接受檢驗，則會為其業

務造成額外的運作成本。他認為警方不應要求槍械經營

人按照警方所訂的時間表及人手狀況，把改裝火器送交軍

械法證科檢驗。他質疑是否有必要作出有關的檢驗安排。

11. 主席詢問警方有否任何統計資料，可顯示因欠

缺保養而發現改裝火器出現問題的個案數目。警務處助

理處長 (支援 )表示，由於改裝火器在首次送交當局檢驗後
即無需再接受任何檢驗，警方並無此方面的統計資料。

以其記憶所及，過往曾出現一宗此類個案。

12. 主席表示，倘改裝火器因欠缺保養而發生問題

的情況並不常見，政府當局或可進一步研究是否有必要

提出定期檢驗改裝火器的建議。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援 )
表示從公眾安全的角度而言，政府當局應以積極態度保

障公眾安全，而非待至因為改裝火器處理失當或使用不

當而發生嚴重意外時才採取行動。

13. 楊孝華議員雖接納有需要對改裝火器進行定期

檢驗，但他表示須審慎處理有關的檢驗安排，從而把對

業內人士造成的不便減至最低。

14. 馬逢國議員詢問，真正火器無需進行改裝火器

所須接受的類似定期檢驗的理據何在。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援 )解釋，管有真正火器須受到一系列嚴格的發牌條件
所約束，但改裝火器則可由不同使用者在不同地方使

用。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有真正需要對改裝火器進行定

期檢驗，以確保使用者及附近其他人士的安全。

政府當局

15. 為進一步研究此事，主席建議槍械經營人向法

案委員會提供資料，說明定期檢驗改裝火器的建議所造

成的額外運作成本為何。他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採取其

他可行措施，藉以減低業內人士的運作成本。

指明申請格式的權力

1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為紓解可能因擬議

“指明格式 ”所造成的不明朗情況而引起的疑慮，政府當
局建議在主體條例中訂明，警務處處長 (下稱 “處長 ”)須考
慮申請人是否適當的人、他是否有合法需要持有牌照，



經辦人／部門

5

以及有關申請有否因公眾安全及保安的理由而遭到任何

反對。倘議員同意上述準則，政府當局會在有關牌照的

續期及取消的條文中訂明此等考慮因素。當局對擬議 “指
明格式 ”的設計作出修訂，是為了讓申請人一次過提交所
有所需的資料。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補充，處長須以刊

登憲報的方式指明有關格式。換言之，該等格式無需經

立法會審議。

17. 主席認為賦權處長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 (第
238章 )指明格式的建議可以接受。

18. 關於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參考文件的附件A，警司
(牌照 )表示，當局是因應警務處牌照課在運作上的經驗而
修訂申請格式。修訂申請格式的目的是方便申請人一次

過提交所需要的所有資料。倘申請人在填寫申請文件時

遵照填表須知行事，便無須提交補充資料。

19. 關於有關管有權牌照的修訂格式，主席詢問是

否有必要查問申請人進行射擊練習的次數。警司 (牌照 )
解釋，參與射擊活動的次數是簽發管有權牌照的主要考

慮因素，尤其是對首次提出申請的人士而言。

政府當局

20. 主席表示，朱幼麟議員在過往會議席上曾對此

點表示有所保留。警司 (牌照 )回應時表示，倘申請人已有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參與射擊活動，警務處牌照課將

須評估其是否有需要繼續持有管有權牌照。主席要求政

府當局在持牌人已有數年沒有參與射擊活動的情況下，

才重新評估其是否有需要繼續持有火器管有權牌照。警

司 (牌照 )對主席的建議表示贊成。

根據第 238章第 30條發出的有限度管有權牌照

2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根據現行法例，如

處長要求槍械經營人、持牌人或許可證持有人把槍械或

彈藥送交軍械法證科或送往指定地點接受檢驗，上述人

士即須根據第 238章第 30條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照。為免
除此等不必要的發牌規定，政府當局建議對主體條例作

出一項附加的修訂，容許有關人士無須申領有限度管有

權牌照，即可進行上述運送。

22. 議員對擬議修訂並無提出任何問題。

根據第 238章第 34條交出牌照

23.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經考慮議員在過往

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政府當局建議對主體條例第 35條
作出參考文件第 19段所載的技術性修訂。助理法律顧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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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主席所請表示，參考文件第 19段所載的擬議修訂並無
問題。

有關射擊會的所需資料

24. 警司 (牌照 )回應主席時表示，香港有 20間持牌射
擊會，其中 10間設有位於會所內的槍械庫。除了把槍械
及彈藥存放於槍械庫外，部分持牌人亦會把槍械及彈藥

存放於經營人店舖內的槍械庫。

25. 主席代田北俊議員詢問，持牌人需否親自向警

務處牌照課提出更改地址的申請 (立法會 CB(2)2278/98-
99(01)號文件 )。警司 (牌照 )回應時表示，持牌人可以書面
向警務處牌照課申請更改地址。一經批准，持牌人可授

權一名人士前往警務處牌照課辦理修改其牌照的手續。

政府當局 26. 主席在結束討論時要求政府當局  ——

(a) 就過往會議席上所提有關改裝火器的規管及檢

驗事宜的意見提供書面回覆；及

(b) 提供將會由政府當局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的擬本。

27. 會議於上午 9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0月 6日


